
   

 

理学院关于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 2023年研究生工作的工作细则

发布人：王菲  发布时间：2022-09-09   浏览次数:1666

根据教务处《关于做好2023年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工作的通知》（教学[2022]18号，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的有关文件精

神，为做好我院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(简称推免生)工作，结合本院实际情况，特制定工作细则如下：

一、组织领导

学院成立推免生遴选工作小组，负责我院推免生工作。成员组成如下：

组长：李明、李宝玺

成员：刘军、吕川、王宁、刘健、许晓婕、刘丙辰、刘冰

秘书：王菲

二、本院推免生条件

1.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品德良好、遵纪守法，身心素质良好，无受处分或违法违纪记录。思想品德考核不合格者不予推荐。

2.具备研究生的培养潜质，有较强的创新意识和研究能力。

3.修完并通过前三年专业培养计划中规定的课程，且无不及格记录。对学习成绩特别优秀（学业排名前15%）或确有学科专长（符合学校关

于综合发展素质评价答辩的工作要求）的学生，不及格数不超过2门，且无欠学分情况。

4.学业成绩(不含双学位、辅修课程、公选课，下同)名次列本专业前50%。

5.英语语种学生，英语(CET4)成绩不低于426分，或雅思成绩不低于5.5分、托福成绩不低于50分。其他语种学生，相应语种国家四级考试成

绩不低于60分（及格）。

三、推免类型

推免生分为普通类推免生和其他类推免生。2023年普通应届本科毕业生根据自身实际情况，可申请普通类推免生或其他类推免生。

（一）普通类推免生

1.学生同时满足基本条件1-5，可提交推免申请。

2.参加国内、国外校际交流项目的学生，交流期间的成绩在推免工作启动时达到学校认定要求的，可申请推免研究生。非个人原因未能取得

培养计划要求学分的，由学生所在院部予以核实，认定其是否满足推免条件。

3.已计划本科毕业后赴境外留学的学生，不能申请推免资格。

（二）其他类推免生

1.辅导员推免计划。具有从事学生辅导员的素质和意愿，符合推免条件中1-5各项要求。

2.理科实验班学生推免按照《理科实验班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执行。

3.研究生支教团、国防科工招生单位接收外校推免生名额补偿等专项推免计划，相关工作按照推免工作规定及有关专门文件执行。

四、申请材料与初审

1.学生通过数字石大e站通，根据申请推免的不同类别网上填报《中国石油大学（华东）推荐免试攻读研究生资格申请表》（附件1），并上

传证明材料。

2.学院通过数字石大e站通，补充完善相关学生信息、上传成绩单，并进行初审，确认学生是否符合推免条件。

3.学院辅导员或者班主任根据学生前三年总体情况，考核申请人的思想政治表现并进行定性评价。思想品德不合格者不予推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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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工作要求和有关说明

1．此次推荐工作，坚持德、智、体全面衡量，择优选拔。切实加强推免生工作管理，有关实施办法、名额分配及推免生名单等重要事项要

经学院推免生遴选工作小组集体研究，做到政策透明、信息公开、申诉渠道畅通。

2．申请人所提供的材料必须真实，否则，学院将取消其免试资格。

六、对申请推免研究生的考核

1．学院对各专业提出推免申请的学生进行审核，确定满足基本条件1-5。
2．对申请综合发展素质评价的推免生，学院按本科专业组织审查小组进行审查。各专业召集人由学院推免生遴选工作小组任命，审查组成

员由本专业2名以上研究生导师组成。

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小组召集人：刘军

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小组召集人：吕川

应用物理学专业小组召集人：刘健

光电科学与工程专业小组召集人：王宁

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小组召集人：许晓婕

3．推免综合评价成绩

本科学业成绩为专业培养方案中，前三年所有必修课、限选课成绩的加权平均；

推免综合评价成绩=本科学业成绩×90%+综合发展素质成绩×10%。

学院根据综合发展素质评价答辩结果，按照综合评价成绩分专业排序，从高到低、依次录取。各专业根据实际情况，确定一定数量的候补名

单。

4. 学院对研究生推免正式名单和候补名单连同成绩情况进行公示，并把有关材料上报教务处。

七、推免工作日程

1.9月9-10日：召开学院推免生遴选工作小组会议，制定并上报推免生工作细则。学校审核后及时向学生公布实施。

2.9月12-13日：组织学生报名并组织老师对申请的学生进行思想政治评价。

3. 9月14日：学院公示符合条件学生名单和申请发展素质评价名单。

4.9月21日前：学院根据学校公布的综合发展素质评价答辩结果，按照综合评价成绩分专业排序，学院推免生遴选工作小组召开会议，审核并

确定推免生正式录取名单和候补名单并公示。

附件1：

 
理学院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

2023年研究生名额分配列表
本科专业名称 专业人数 推荐人数

信息与计算科学 61 9

数学与应用数学 68 10

应用物理学 53 7+5

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64 9

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63 9+1

合计 309 44+6


